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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2-057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公司”）通过

招标方式取得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背压机项目脱硫脱硝除尘器

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工程。 

2、远达公司属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中电投”）的控股公司——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属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远达公司

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委托中

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揽松花江背压机项目脱硫脱硝除尘器

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

世平、沈汝浪回避表决。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

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需放弃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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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柒仟伍佰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艺 

主营业务： 

承接环境保护工程总承包及常规燃料煤锅炉、火电机组烟气脱硫

脱销工程及相关附属工程的施工；城市污水处理、垃圾治理项目的投

资、经营管理以及工程项目的总承包。电力、环保新产品开发、销售

及技术咨询服务；节能技术的研发、产品的生产销售；销售电子产品；

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在

行政许可核定的范围和期限内经营，未取得许可或者超过许可核定范

围和期限的不得经营） 

地址：重庆北部新区金渝大道 96 号 

注册地：重庆市 

税务登记证号码：50090520310626X 

组织机构代码证：20310626-X 

主要股东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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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及相关财务数据 

历史沿革：远达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2 月，前身为重庆远达环保

脱硫工程有限公司，1999 年 8 月增资扩股，更名为重庆远达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由原来的 100 万元增加到 5,000 万元，第一

大股东重庆远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控股比例为 49.05%，2001 年 4

月，经过股权转让，重庆远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增加到 87%。

2001 年 7 月 13 日，重庆远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每股 1.5

元的价格，收购了重庆远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

份 4,350 万股，从而变成公司的控股股东；2001 年 9 月，公司控股股

东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银行存款增资 2,600 万元，同时上海

中小企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新投入货币资金 400 万元，公司注册资金

也由 5,000 万元增加到 8,000 万元，控股股东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86.875%；2003 年 4 月经股东决议，股东上海中小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中智富投有限公司减资 500 万元，股本变更为 7,500

万元，控股股东重庆九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 92.67%。2003

年 12 月，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股份 1,967 万股转让

给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其持股比例变更为 66.44%，中国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 26.23%，公司更名为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2009 年至 2011 年三年合计签订合同

294677 万元，其中：承接签订脱硫脱硝总承包合同 233958 万元、脱

硝催化剂销售合同 34000 万元、核废环保处理项目合同 243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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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处理承包合同 2380 万元（已剔除远达公司内部关联交易）。建成

投运脱硫脱硝总承包项目 57 台套(2009 年建成投运 16 台套、2010 年

建成投运 20 台套、2011 年建成投运 21 台套)。 

财务数据：2011 年度营业收入：105899 万元；净利润：3874 万

元；净资产：37329 万元。 

（三）关联关系 

公司与远达公司同受中电投控制，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远达公司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背压机组工

程 2×CB40MW+CB50MW 机组提供脱硫、脱硝、除尘器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服务。包括脱硫系统、脱硝系统和除尘系统的完

整范围内的设计、设备制造（含现场制作设备）、设备及材料供货、

运输、指导监督、人员培训、调试、技术服务等。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 

远达公司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背压机组工

程 2×CB40MW+CB50MW 机组提供脱硫、脱硝、除尘器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服务。合同总额为 19,743 万元。其中脱硫部分

价格为 10,181 万元，脱硝部分价格为 6,699 万元，除尘器部分价格为

2,863 万元。 

定价依据： 

2012年 7 月 23日公司委托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进行吉林

松花江背压机组脱硫脱硝总承包工程的招标工作，经过招标确认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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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中标单位。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招标领导小组向吉林松花

江热电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确定松花江热电新建背压机组第一批辅

机补充设备招标中标结果的通知》（中电投吉电招标【2012】45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报价为 19593.8101 万元、蓝天环保设

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报价为 19965.6972 万元、中国华电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报价为 20305 万元，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技术第

一名，商务报价第一名，评标综合排序第一名确定为此次脱硫、脱硝、

除尘一体化总承包项目的中标单位。定标方式采用综合评标法，推荐

出中标单位，经公司招标领导小组审议批准后最终定标。定价以中标

方的评标价作为合同价格。评标过程中实施评标、定标、监督三分离，

有效保证了评标、定标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允性。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吉林松花江热电项目实际情况，该项目脱硫、脱硝、除尘系

统，由远达环保整体介入，充分发挥远达环保在环保科技领域的优势，

为吉林松花江热电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的环保服务和技术保障。 

上述关联交易均已签署相关协议，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不利影响。 

六、2012 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2 年，公司所属各单位与远达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1131.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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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1、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从事燃煤电厂脱硫、

脱硝、除尘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总承包工程最具竞争力的工程公司。选

择该公司作松花江背压机项目脱硫脱硝除尘器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

体化总承包工程工作，可以为公司保质保量的完成本工程提供可靠的

保障。 

2、与远达公司发生交易的价格，是通过招标方式确定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 

3、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松花江背压机组脱硫、脱硝、除尘

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总承包工程顺利进行，且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

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关于确定松花江热电新建背压机组第一批辅机补充设备招标

中标结果的通知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